关于人保财险新疆疏附支公司出租车顶灯广告费采购项目采用单一采购方式采购的公示
根据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和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采购管理相关制度规定，现将相关单一采购内容公示如下：
一、人保财险新疆疏附支公司出租车顶灯广告费采购项目
二、单一采购供应商
1.资源唯一性：喀什市澜景图文广告店是疏附县恒泰汽车运输服务有限责任公司独家授权，拥有疏附县恒泰汽车运输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名下出租车顶灯广告的独家运营权限，资源具有唯一性、排他性，能够满足我公司车险宣传全覆盖、高曝光的投放需求。授权期限2026年1月1日至2027年5月1日。选择该供应商可确保广告投放渠道的稳定唯一性，符合项目采购法定情形，按照《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分散采购管理办法》第三章第十四条规定，该项目属于普通分散采购，本项目拟参照公司分散采购管理规定实施项目采购，采用单一采购方式实施采购，符合单一采购方式中“只能从唯一供应商处采购的，即因货物或服务使用不可替代的专利、专有技术，或者项目有特殊要求，导致只能从某一特定供应商处采购”的情形。”
2.服务必要性：出租车行驶轨迹遍布全城大街小巷，不受场地、时段限制，白天通勤、夜间出行均可实现高频视觉曝光。车顶标识醒目，远距离即可清晰识别，大幅拓宽客源触达范围，喀什市澜景图文广告店作为疏附县恒泰汽车运输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唯一合法权属方，其提供的服务是保障采购目的实现的必要条件。
[bookmark: _GoBack]3.市场无竞争性：喀什市澜景图文广告店是疏附县恒泰汽车运输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唯一拥有疏附县恒泰汽车运输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名下出租车顶灯广告的独家运营权限的供应商，不存在市场化竞争格局，无法通过公开招标、竞争性磋商等方式达成采购。
本项目唯一供应商为：喀什市澜景图文广告店
公示日期：自公示发布之日起3个工作日
任何单位或个人如对以上项目采用单一采购方式有异议，请在公示期间以书面形式进行反馈。
联系电话：付维鑫13779847065
联系邮箱：fuweixin@xinj.picc.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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